
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推動長遠體育發展」議案的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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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一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推動長

遠體育發展」議案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就議案提出的意見，我謹作一些回應。 

 

  正如我開首發言所述，特區政府為發展體育早已訂定清晰的策略方向，並設

立了組織架構，根據社會實際情況擬定落實策略的政策措施。 

 

  王國興議員關注到體育教練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待遇問題。現時，康文署每年

都會就兼職體育教練及工作人員的時薪水平進行調查，並會因應調查結果作出適

當的調整，務求使他們的薪酬維持於具競爭力及合理的水平。 

 

  至於在公園提供適合不同年齡市民作簡易健身運動設施的建議，我們已經陸

續進行，例如於二○一○年六月開放的中山紀念公園，就設有可用作緩跑的海濱

長廊、足健徑、設有簡易健體設施的緩跑徑、專為長者而設的健體園地及兒童遊

樂場；而同月開放的青衣東北公園，亦有提供各類不同康體設施，包括門球場、

單車徑、兒童單車徑、滑板場、兒童遊樂場、足健徑、以及可進行太極活動的露

天廣場、海濱長廊、長者健體園地以及設有健體站的緩跑徑。 

 

  關於學校體育的發展，我們認同學校體育是推動社會整體運動風氣的重要一

環。我們鼓勵學校採取全方位發展模式，除了體育課外，亦應透過相關的活動，

包括興趣小組、訓練、校內及校際比賽等，讓學生全面發展。現時，按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建議，各中小學應分配總課時最少百分之五予體育活動，但學校可以按

照各自的校情考慮能否進一步適量增加體育課的節數及時間。 

  

  康文署會繼續深化自二○○一年起推行的「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為各中小

學校及特殊學校的學生提供運動資訊和體育訓練，從小訓練年青的一代積極參與

體育活動。 

 

  此外，經康文署多年與有關部門協調，現時已有 60 間學校願意於課餘時間

開放校內體育設施，作為聯校訓練中心或比賽場地。 

 

  議員提到對殘疾運動員的支持，這是特區政府所重視的，並且從多方面作出



行動。過去五年，我們向兩個殘疾人體育總會，即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

體育協會以及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提供超過 4,300 萬元作發展殘疾人運動及

參加國際比賽之用。 

 

  由去年起我們亦撥款予兩個總會協助他們建立運動員梯隊培訓系統。 

 

  透過香港體育學院支援 180 多名精英及具潛質殘疾運動員，又在重新發展的

香港體育學院中提供殘疾運動員的訓練及其他設施。 

 

  去年體育委員會亦通過大幅度提升香港運動員，包括殘疾運動員，在大型國

際多項比賽中的獎勵。 

 

  多位議員提到港協暨奧委會以及各體育總會的狀況。政府與港協暨奧委會以

及各體育總會保持密切的夥伴關係，各自有明確的分工。港協暨奧委會是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和亞奧理事會的成員。根據《奧林匹克憲章》，奧委會推動體育發

展，不受來自政治、宗教或經濟等方面的干預。港協暨奧委會轄下的各個體育總

會都屬於非牟利團體，當中不少註冊為有限公司，其餘則為根據《社團條例》成

立的社團，按照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有權自主處理內部會務。公道地

說，不少體育界人士多年來出錢出力，以志願服務的性質，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

政府透過相應的政策措施支援港協暨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的工作。政府尊重港協

暨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的自主和獨立運作，同時監察公帑的有效運用。 

 

  康文署於二○一○年一月成立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視現行的體育資助計劃。

康文署會推行一連串的措施，協助體育總會提升其內部管制和企業管治，其中包

括改善體育總會財務和活動匯報制度，加強管理及方便體育總會擬備及按時提交

報告、提高周年審計報告的水平以優化審計安排、訂定更清晰的表現指標等等。

此外，康文署會加強體育總會財務管理的知識和人手；亦會為體育總會提供內部

管制指引，增加體育總會會務的透明度。 

 

  至於選拔運動員參加國際賽事方面，一向屬港協暨奧委會及各體育總會的職

權範圍，政府從不會干預甄選運動員的程序。我們相信港協暨奧委會及體育總會

會根據其既定甄選機制及專業知識選出合適的運動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然

而，為了增加透明度，康文署要求體育總會公開他們的甄選準則及機制。同時，

亷政公署正編制提升體育總會企業管治的良好做法。康文署會會將有關的良好做

法納入體育總會的內部管制指引，供他們參考及遵行。 

 

  正如何鍾泰議員所言，申辦亞運會對於推動香港長遠體育發展是有重大動力

的。我知道，本地體育界、學界和眾多界別對此都有期望。市民雖然較早前對申



辦一事有所保留，主要是對預算數字感到疑惑，質疑花費是否值得；但隨着過去

數月在諮詢期間我們向市民進一步解釋，又看到廣州亞運會、亞殘運的實況，公

眾對申辦亞運的支持已有上升。民意會隨着情勢的變化而變化，但是民心是很清

楚支持推動香港體育運動的發展，我們應該珍惜這一種積極性。 

 

  政府全面衡量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認為應該把握機會，無必要猶疑拖延。

我們相信香港有充分能力辦好 12 年之後的一屆亞運會，所以會積極爭取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原則上接納財政承擔，以支持港協暨奧委會在今年 2月 15 日的限期

之前，向亞奧理事會提交申辦的正式文件。我相信政府和市民一同努力可以實現

陳健波議員所寄望的，香港成為健康而具活力的城市。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星期四） 

 

 


